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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 考 偵 測 站      

 

民法篇 
 

主筆人：劉台大 

一、前言 

由近年考試趨勢觀察，「法研所考試」與「國家考試」試題在「連動性」均呈

現高度之關聯性。舉例而言：100 年度律師第二試第 2 題與 100 政大法研所民

法第 4 題，即係爭點相當類似之命題（皆與最高限額抵押權有關），因此，在

101 年各校法律研究所考試畫下尾聲後，對於法研所命題及所涉之爭點進行觀

察，即能有效掌握國考之考試方向與重心。本文立基於上述思考，針對「台灣

大學、政治大學與台北大學」三校之民事財產法試題，由「爭點統整」與「解

題分析」出發，期望能予讀者於準備考試上一定之幫助。 

二、重要爭點 

(一)民法總則：意思表示錯誤與動機錯誤 

1.爭點說明 

「意思表示錯誤」與「動機錯誤」之區分，已連續兩年出現於政大法研

所民法試題之第一題，亦為民法總則上最為熱門之考試重心。所謂「意

思表示錯誤」，是指內心之效果意思與客觀表示行為，有偶然不一致之狀

況，如為次系統化劃分，其態樣計有「意思表示內容錯誤」、「表示行為

錯誤」、「傳達錯誤」、以及比較法上所述之「欠缺表示意識」。其法律效

果上，表意人得在其無過失之狀況下，撤銷意思表示（民法第 88 條第 1

項參照），但應負擔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。而所謂「動機錯誤」，係指表

意人內心之效果意思與客觀表示行為並未不一致，僅係「何以形成效果

意思之動機上錯誤」而已。由於動機存乎人心，外界無法探知，故原則

上動機錯誤不得撤銷，惟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規定，動機錯誤中如涉「交

易之重大性」（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交易慣例認為重要者，其錯誤，

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，作為得撤銷之例外。 

由於「意思表示錯誤」與「動機錯誤」之法律效果大為迥異，因此其區

分即具相當之重要性，雖然在學理上區分「意思表示錯誤」與「動機錯

誤」有一定之複雜性，惟在考試要訣上卻相當簡單：案例事實凡涉及「同

一性」錯誤者，大體上而言可判斷為「意思表示錯誤」；而如係涉及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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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、資格」錯誤者，則大略言之係「動機錯誤」。 

2.相關考題 

101 年政大第 1 題 

3.答題關鍵 

本題答題關鍵有二： 

(1)「甲誤認某一前來租屋者是某位友人的兒子而與該人締結房屋租賃契

約」，係屬「當事人資格錯誤」，因此，僅可認為係「動機錯誤」，在客

觀上租屋者是否為某位友人的兒子，非係交易上亦應被認為具有「一

般之重要性」下，甲不得撤銷其意思表示。 

(2)「乙誤認 B 犬為 A 犬而為購買」，係屬「物之同一性錯誤」，可認為係 

「意思表示錯誤」，如乙並無過失，乙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，

撤銷意思表示。 

(二)債法：請求權基礎之探求 

1.爭點說明 

「多數當事人」以及「多數請求權基礎」所組成之試題，已成為近年來

債法考試之固定命題模式，因此，如何在複雜之案例事實中對問題正確

定性、並釐清所有請求權基礎，並在考試時間內簡短作答完畢，即屬考

試上相當重要之問題。以下即分為兩點說明之： 

(1)如何在複雜之案例事實中對問題正確定性、並釐清所有請求權基礎 

任何民法考題之作答，事實上在「思考歷程」上均可分為兩階段：首

先考生必須對問題正確定性（正確為法律上評價），其後再依法律上之

評價，尋找民法上完整之請求權基礎規範。而在筆者曾參與過之模擬

試題命題、閱卷歷程中，如涉多數人、多數請求權基礎之債法問題，

考生最大之問題亦在於「未對於問題正確定性」與「請求權基礎之遺

漏」，例如：考生未對於案例事實做出正確法律上評價（例如：應係承

攬契約而評價為委任契約），又如：題涉 7 個請求權基礎，考生僅找出

3 個請求權基礎，在此種情狀下，考生必然無法獲取令人滿意之成績。 

因此，在「問題之正確定性」上，建議考生於審題時必須仔細思索再

行作答，蓋如未對問題有正確之法律評價，其後尋求請求權基礎亦必

然錯誤；而在「請求權基礎之完整尋求」上，則建議可分為「契約責

任」、「侵權責任」與「其他請求權基礎」（例如：不當得利、無因管理、

締約上過失等）分別檢查，避免在考試上有掛一漏萬之遺漏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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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如何於考試時間內簡短作答完畢 

由於債法試題通常涉及多數人、多數請求權基礎，因此在作答上，請

務必記得「精簡作答」之要訣，否則，可能會產生作答時間排擠之效

果。以下以 101 年台大各組民法第 1 題、101 年政大民法第 2 題之作答

為例，示範如何於有限之考試時間內，精簡地正確定性問題與釐清所

有之請求權基礎。 

2.相關考題 

101 年台大民法各組第 1 題、101 政大民法第 2 題 

3.答題關鍵 

※101 年台大民法各組第 1 題 

(一)甲之主張均屬有理由，分論證如下： 

1.本件法律關係之定性 

按民法並未對合建關係設有典型契約予以規範，其契約上之定性，

應依當事人契約約定之內容論之。本件甲、乙之合建契約書，具有

財產權交換之主要特性，應評價為「互易契約」（最高法院 99 年台

上 854 判決參照）。另甲、乙間之「合建契約備忘錄」，依題示僅係

契約磋商過程之階段性記錄，並不能評價為雙方合意發生拘束力之

預約，擬先說明。 

2.甲得依締約上過失就建材費用支出損失部分向乙請求損害賠償，論

證如下： 

本件「合建契約備忘錄」雖無契約之效力，惟甲已因該信賴關係投

入契約履行之準備，乙無正當理由「中斷締約」，甲自屬非因過失

而信契約能成立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，自得依民法第 245-1 條第 1

項第 3 款之規定，向乙請求賠償建材費用支出之損失。 

3.甲得向乙主張移轉 D 屋占有之 B 地部分所有權，論證如下： 

按互易標的物之危險，自交付時起，均由受讓人承受負擔，民法第

398 條準用第 373 條有其明文。本件甲係以 E 屋換取乙之 B 地，甲

交付 E 屋後，E 屋之危險負擔自屬移轉，縱第二日 E 屋因不可歸責

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全毀，甲仍得請求對待給付，主張乙應移轉 D

屋占有之 B 地部分所有權。 

 

4.甲得請求乙賠償 D 屋銷售欠佳之損失，論證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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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，民法第

184 條第 2 項參照。本件甲以刑事上不法之毀謗方法，侵害甲之名譽

權，自應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其損害賠償範圍，依民法第

216 條規定，包括與權利侵害具因果關係之所受損害與所失利益。

本件 D 屋銷售欠佳之損失依社會通念，應與名譽權侵害具因果關

係，且亦具客觀上之確定性，甲自得請求乙賠償。 

(二)丙之主張為有理由，論證如下： 

1.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，前已述

及。依題示，本件乙搗毀丙所有之汽車，係以刑事上不法之毀損方

法，侵害丙之所有權，自應對丙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2.另按損害賠償之範圍，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，包括與權利侵害具因

果關係之所受損害與所失利益。本件丙「相當於承租計程車費用」

之損害，係屬與權利侵害具因果關係之「所受損害」，丙自得請求

乙賠償之。 

※101 年政大民法第 2 題 

(一)甲與乙間之法律關係，分論述如下： 

1.甲得以乙違法轉租為由，終止租賃契約 

按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諾，不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。承租人如為

違法轉租，出租人得終止契約，民法第 443 條參照。本件乙未得甲

之同意，將 A 屋轉租予丙，自屬違法轉租，甲得終止其間之租賃契

約。 

2.甲得向乙主張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責任 

再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，為租賃物之使用、收益，民法第 438 條

第 1 項參照，此又稱承租人之合理用益義務。本件乙未依約定之方

法，將租賃物轉租予丙使用，自屬違反上開義務，甲得向乙依民法

第 227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主張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二)甲與丙間之法律關係，分論述如下： 

1.甲得向丙主張無權使用房屋每月 15 萬元之不當利益返還 

(1)按無法律上之原因受有利益，致他人受有損害者，負利益返還責

任，民法第 179 條參照。本件丙無使用、收益權對甲之 A 屋進行

用益，自屬受有「相當於租金或免於支出費用」之不當得利（最

高法院 61 年台上 1695 判例參照），甲得向丙主張無權使用房屋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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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5 萬元之不當利益返還。 

(2)本件係屬權益侵害型之不當得利，依學說之見解，權益侵害型不

當得利，其請求權主體應以權益歸屬對象為限。本件 A 屋之使用、

收益權似原屬承租人乙擁有，惟於甲終止契約後，該用益權自回

歸甲有之，故丙「租金支付之對象乃為乙而非甲之抗辯」，非屬有

理由。 

2.甲得向丙主張侵權責任 

按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權利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民法第 184

條第 1 項前段參照。本件丙故意侵害甲之所有權利益，自應就甲所

有權利益之損害，負賠償責任。 

3.丙不得對甲主張返還裝潢費用 100 萬元 

(1)另按本件丙為 A 屋支出之裝潢費用 100 萬元，不得請求返還。首

先，甲、丙間無租賃契約之存在，丙不得主張民法第 431 條之保

護；其次，丙為 A 屋支出裝潢費用，亦非具為甲管理之意思，亦

不成立無因管理；最後，丙為 A 屋支出裝潢費用雖可能該當於不

當得利之請求權基礎，惟依民法第 182 條第 1 項規定，善意之不

當得利人，僅就現受利益之限度內，負利益返還責任。本件甲係

善意不當得利人，惟對於甲言，甲並為因該裝潢受有任何現受利

益，自不須對丙負任何利益返還義務。 

(2)綜上，丙不得對甲主張返還裝潢費用 100 萬元。 

(三)物權法：善意取得概念 

1.爭點說明 

在「無權處分他人之物」之案例中，當事人之「處分行為」將因欠

缺處分權而效力未定（民法第 118 條第 1 項規定參照），以保護真正

權利人之權利；而「負擔行為」，由於僅係單純發生權利義務上之負

擔，因此，不因無處分權而發生效力上之瑕疵。惟為避免對於交易

安全之破壞，在「無權處分」之案型中，我國民法第 759-1 條第 1

項、第 801 條、第 886 條與第 948 條，分設有不動產、動產「善意

取得」之規定加以配套。 

原則上，在不動產，相對人僅須善意信賴「登記外觀」而取得「物

權登記」，雖因無權處分，不能主張依「有效物權移轉」取得不動產

物權，惟得主張依民法第 759-1 條之規定，「依法」原始取得不動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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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權；而在動產，相對人僅須善意信賴「占有外觀」而取得「占有」，

雖因無權處分，不能主張依「有效物權移轉」取得動產物權，惟得

主張依民法第 801 條、第 886 條與第 948 條之規定，「依法」原始取

得動產物權。善意取得之概念雖然基礎，然已多次出現於律師、司

法官與法研所之物權法試題中，或成為相關試題之作答前提，以下

將以 101 年台北大學民法試題為例，說明善意取得之概念操作與運

用，並示範在複雜議題中如何為精簡之解答。 

附而言之者為，在「物權法」之考試準備上，雖然物權法所涉之議

題常具有高度技術性（例如：流抵契約、人保與物保競合問題），但

在考試上常出現「基本觀念」之命題，測驗考生關於物權法基本觀

念之理解程度，因此，在準備上，請務必注意將物權法之基本觀念

逐項釐清，切勿捨本逐末、囫圇吞棗，如此則必能在物權法試題獲

取高分。 

2.相關考題 

101 年台北大學民法第 2 題 

3.答題關鍵 

解題架構上應分三部分處理： 

(1)丁為善意 

A.甲乙間成立使用借貸契約（有效）、丙丁間成立買賣契約（有

效）、丙丁間成立古董所有權移轉行為（因欠缺處分權、效力未

定）。 

B.丁依民法第 801 條、第 948 條之規定，善意取得古董所有權。 

C.甲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179 條規定向丙主張侵權

責任或不當得利之利益返還。 

D.甲亦得依民法第 468 條第 2 項規定，向乙主張契約責任。 

(2)丁為惡意 

A.甲乙間成立使用借貸契約（有效）、丙丁間成立買賣契約（有

效）、丙丁間成立古董所有權移轉行為（因欠缺處分權、效力未

定）。 

B.丁無法依民法第 801 條、第 948 條之規定，善意取得古董所有

權。 

C.甲得向丁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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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由於使用、收益權人係屬乙，故依通說見解，應請求返還乙。 

D.甲亦得民法第 472 條第 3 款之規定，向乙主張終止借貸契約。（如

甲終止借貸契約，其向丁行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即可請求返還

自己）。 

E.乙亦得依民法第 962 條前段之規定，請求丁返還占有。 

F.丁得向丙主張民法第 349 條、第 353 條之權利瑕疵擔保責任。 

(3)古董尚未交付 

A.甲乙間成立使用借貸契約（有效）、丙丁間成立買賣契約（有

效）。 

B.甲得向丙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，

惟由於使用、收益權人係屬乙，故依通說見解，應請求返還乙。 

C.甲亦得民法第 472 條第 3 款之規定，向乙主張終止借貸契約。（如

甲終止借貸契約，其向丙行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即可請求返還

自己）。 

D.乙亦得依民法第 962 條前段之規定，請求丙返還占有。 

E.丁得向丙主張民法第 349 條、第 353 條之權利瑕疵擔保責任。 

三、結語 

在研究所試題與國考試題具有高度連動性下，以上我們針對「民法總則」、「債

法」與「物權法」之研究所試題題型進行探討與研究，並在法研所與國家考試

命題委員大幅度重疊下，由法研所之命題趨向，觀察國家考試之方向。最後必

須提醒者為，在民法之學習上，請讀者務必注意建立「基礎概念」之正確理解，

蓋惟有清楚、明瞭之基礎概念掌握，方能在考試複雜之案例事實中，確實掌握

爭點、完整作答，而獲取高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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